
6 

广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零星修缮类工程设
计咨询服务项目 

 

一、项目概况： 
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广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零星修缮类工程

设计咨询服务项目 

（二）项目地点：广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

（三）项目最高限价：35200 元 

（四）响应供应商需提交报价资料承诺完全响应所有采购需求

并加盖公章（格式自拟），采购人选择最低价格成交，未完全响

应所有采购需求或未加盖公章的视为无效报价。 

二、供应商资格要求： 

（一）具备采购文件要求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

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: 
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; 

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; 

3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; 

4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; 

5.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

法记录； 

6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（二） 本项目特定的资格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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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，不允许合同分包。 

2、 供 应 商 未 被 列 入 “ 信 用 中 国 ” 网 站

(www.creditchina.gov.cn)“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

法失信主体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”记录名单；不处于

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(www.ccgp.gov.cn)“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

信行为信息记录”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。（以采购人

于投标（响应）截止时间当天在上述网站查询结果为准，如在

上述网站查询结果均显示没有相关记录，视为没有上述不良信

用记录。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，供应商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）。 

3、 供应商必须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4、 供应商在“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”已注册备案，

保证按要求时间报名参与。 

5、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

同供应商，不得同时参加本采购项目（或采购包）投标（响应）。 

6、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具备房屋建筑工程设计乙

级或以上资质。 

三、服务内容 

1.项目基本情况(背景)描述:本项目工作地点为广州幼儿师

范高等专科学校科教城校区。学校不承诺服务期内项目数量，

项目建安费总金额不超过 92 万元，以实际发生建设项目服务费

用为准。设计服务期内，总服务费用不超过 3.52 万元。 

2.在学校提供基本建筑资料后，三个工作日内勘察现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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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个工作日内完成施工图初稿，十个工作日完成施工图设计和

概算编制。并提跟进预算评审和施工阶段和施工单位对接工作。 

3.方案设计、效果图、施工图设计、设计变更、配合办理

施工阶段现场服务和验收过程中各类专项验收工作要求。采购

人要求的其他资质范围内的工程相关工作。 

4.设计人员应为一级注册建筑师，高级工程师，符合项目

内容专业要求;设计公司应能够满足（包含不限于）建筑、结构、

给排水、电气、暖通、园林、海绵城市等各专业设计要求。供

应商相应服务时应提供相关人员资质资料。项目具体实施阶段，

采购人保留对项目内容修改的权利。 

5.设计单位应能够勘察现场、配合预算评审对数、能够出

席开工前的设计交底会，施工过程中能至少出席 2 次施工现场

会议，参加竣工验收等。 

6.学校对设计工程师工作质量进行考核，对设计公司服务

质量进行评价，如不能达到学校标准与要求，在学校发出两次

提醒函后仍不改正，学校有权无条件取消合同。 

四、计价标准 

（1）本项目报价采用下浮率的方式进行，下浮率最大者中

标。 

（2）下浮率的报价范围：0.01%≤下浮率≤99.99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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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本项目工程设计费=基本设计费×（1-下浮率），基本

设计费均以项目为单位，按照经财政主管部门批复的项目预算

财政评审结果中的基本设计费为基数。 

五.付款方式： 

签订框架服务合同，设计费支付以具体单个项目预算审核

报告书为基准。 

单个项目第一次付款:预算评审完成支付至评审价格80%;第

二次付款:单个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完成后支付至评审价的

100%(以竣工验收报告为准)。 


